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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７

证券简称：精达股份 编号：

２０１２－１８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

董事张天赢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张天赢先生因个人原因请求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

董事职务。 张天赢先生辞职后，将离开公司并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 张天赢先生

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根据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在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之前，由公司董事长王世根先生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

责。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公司董事会对张天赢先生在担任董事会秘书期间为公司及董事会工作所做出的

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日

股票简称：华银电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４４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１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收到《公司工委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决议》，由于职工董事梁又姿退

休，经公司工委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工委会议选举，罗建军先生接任职工董事职务。

特此公告。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日

附：罗建军先生简历

罗建军，男，中共党员，会计师。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毕业于长沙电力学院（现长沙理工大学）财经系会计学

专业。 先后从事过企业会计核算、资金管理、基本建设财务管理、会计报表编制、预算管理、电价管理等

工作。 历任湖南省电力公司财务处副科长、科长，湖南省送变电公司总会计师（副处级），大唐华银电力

股份公司财务部副主任、财务部主任，现任大唐华银电力股份公司副总会计师兼财务部主任。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８０

股票简称：北矿磁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２

北矿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ＢＧＲＩＭＭ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要继忠先生因公殉职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司副总经理要继忠先生不幸因公殉职。要继忠先生在

任职期间，勤勉尽职，为公司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司对要继忠先生生前对

公司所做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对其离世表示沉重的哀悼，并向其家属表示沉

痛悼念和诚挚慰问！

特此公告！

北矿磁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日

股票简称：曙光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０３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９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拨款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累计收到的政府拨款说明如下：

１

、公司全资子公司大连黄海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黄海”）收到大连市财政

局拨付企业发展基金

７

，

０００

万元，由于尚未取得相关政府部门的书面文件，公司将收到的

上述款项暂时计入“其他非流动负债”科目，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未确认收益。 公司将在取得相

关政府部门的书面文件后，根据书面文件所确认的补贴项目，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２

、大连黄海收到大连市财政局拨付汽车研发费补贴款

９

，

０２６．４６

万元和

３

，

０００

万元，合

计收到拨款

１２

，

０２６．４６

万元。 由于尚未取得相关政府部门的书面文件，公司将收到的上述

款项暂时计入“其他非流动负债”科目，

２０１２

年度一季度未确认收益。 公司将在取得相关

政府部门的书面文件后，根据书面文件所确认的补贴项目，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

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１８ ９００９０８

证券简称：氯碱化工 氯碱

Ｂ

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８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华胜三期项目建成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投资建设的

１６

万吨

／

年氯三次循环利用项目（华胜三期项目）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建成投产。 截止目前，该装置运行稳定，产能达到设计要求。

该项目的建成投产， 使公司在化工区烧碱和二氯乙烷的产能均达到年

产

７２

万吨，满足了化工区下游企业对碱、氯产品的需求，使公司在化工区循

环经济产业链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特此公告。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二年五月三日

证券简称：

ＳＴ

东盛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７１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８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继续冻结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获悉，本公司股东西安东

盛集团有限公司因涉及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安支行的诉讼，广东

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５４

，

０４８

，

２６５

股限售流通股股份继

续予以司法冻结，冻结期限二年，冻结起始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特此公告。

东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二年五月二日

股票简称：中海集运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８６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

公司选择船协议授予的选择权到期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董事会发出了关于订购集装箱船舶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０

）。 该公告披露，于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订立两份船舶选

择权协议，根据选择船协议，中集香港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前，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卖方，

是否建造

４

艘

１００００ＴＥＵ

集装箱船舶。 如买方逾期未宣布，则所有选择权自动失效。

兹本公司董事会宣布： 于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或之前并无行使根据选择船协

议获授的任何选择权且相关各方并无协议续新选择船协议， 故根据选择船协议授出的

选择权失效且不再有效力。

备查文件

中海集运关于订购集装箱船舶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０

）。

特此公告。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５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７９

证券简称：

ＳＴ

黄海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证券事务代表孔祥星先生递交的辞呈，孔

祥星先生因个人工作变动原因请求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孔祥星先生的辞呈自送达董事会时生

效。 孔祥星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运作。 公司董事会尊重孔

祥星先生的个人意见，接受其辞职申请，并对孔祥星先生任职期间

为公司所做工作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青岛黄海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６０

证券简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深圳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茂硕电源”）及控股子公司深圳茂硕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硕电子”）自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份陆续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

１

项发明专利证书

和

６

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获得发明专利证书的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保护期

限

授权公告日 专利号

专利类

型

专利权人

１

一种恒流源控制电路

２００８－１２－１８

２０２８－１２－１７

２０１２－４－４ ＺＬ２００８１０１６３１２３．１

发明专

利

茂硕电源

二、获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保护期

限

授权公告日 专利号

专利类

型

专利权人

１

一种针对高输入电压

的

ＰＦＣ

电路

２０１１－８－９

２０２１－８－８

２０１２－３－１４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２８７３０６．１

实用新

型

茂硕电源

２

小功率低成本

ＬＥＤ

电源

功率因数校正电路

２０１１－７－１２

２０２１－７－１１

２０１２－４－４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２４３３９６．４

实用新

型

茂硕电源

３

一种带外置气囊的

ＬＥＤ

电源散热与防水外壳

２０１１－８－９

２０２１－８－８

２０１２－４－４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２８７２８８．７

实用新

型

茂硕电源

４

一种内置软管的

ＬＥＤ

电

源防水与散热结构

２０１１－８－９～

２０２１－８－８

２０１２－４－４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２８７３５５．５

实用新

型

茂硕电源

５

一种高效简单的智能

控制电路

２０１１－７－３０

２０２１－７－２９

２０１２－４－４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２７３７３１．５

实用新

型

茂硕电子

６

一种外置式

１２ＫＶ

防雷

电路

２０１１－７－１２

２０２１－７－１１

２０１２－４－１１ ＺＬ２０１１２０２４３３４８．５

实用新

型

茂硕电源

截至目前，茂硕电源及控股子公司共获得拥有专利

６８

项，其中：发明专利

４

项、实用新型专利

４９

项、

外观设计专利

１５

项。

以上专利产权的获取和运用，对公司产品结构升级和生产效率提高，增强产品和技术的差异性会

产生一定的影响；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形成持续创新机制，发挥自主知识产权

优势，保持技术领先地位，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获取更好的经营业绩。

特此公告。

深圳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０５月０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６

股票简称：苏州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７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土地使用权事项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我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苏州高新（徐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参加徐

州市国土资源局举办的相关宗地的土地使用权公开挂牌竞价出让， 竞得土地使用权的有

关具体情况如下：

竞得编号为

２０１２－１４

号宗地土地使用权，该地块位于徐州三环南路西南侧，玉带河两

侧， 用地总面积

２１８６０５．５

平方米， 其中主题公园

９６０２８

平方米、 商住

１９３１６

平方米、 商业

９９３７８．４

平方米、居住

３８８３．１

平方米，商住、商业、居住容积率分别为

１．０－１．０５

、

１．０－１．５

、

１．３５－

１．７

，商住、商业、居住建筑密度分别为

≤３５％

、

≤４０％

、

≤２５％

，商住、商业、居住绿化覆盖率

分别为

≥３０％

、

≥２０％

、

≥３０％

，地块成交总价

１８３００

万元，该地块以起拍价成交。

该地块为徐州彭城欢乐世界项目部分地块，截止目前，徐州彭城欢乐世界项目已经获

取土地面积为

９４６３８７

平方米，其中主题公园面积为

５４７１３４．３

平方米，住宅和商业土地面积

为

３９９２５２．７

平方米；住宅和商业按最大容积率计算可建建筑面积为

４８７５３９

平方米，其中住

宅

３１０７９７．４

平方米，商业

１７６７４１．６

平方米。 公司将根据该项目其余土地的获取进度及时进

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５８

股票简称：银座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３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发布《关于公司控股股

东增持本公司股份情况的公告》，本公司控股股东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

业集团”） 通过其一致行动人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

本公司股份， 并拟在其后

６

个月内以自身名义或通过一致行动人继续增持累计不超过本公

司总股本

２％

的股份。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本公司接到商业集团的通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交易时间结束，商业

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６

个月的增持期限已届满，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商业集团一致行动人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

增持本公司股份

１０

，

３９２

，

０６６

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９８％

，其中，商业集团控股子公司鲁

商物产有限公司增持

８

，

６７３

，

３２７

股，占总股本的

１．６６８％

，商业集团控制企业山东富源投资有

限公司增持

１

，

７１８

，

７３９

股，占总股本的

０．３３％

。 上述增持股份数量均包括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本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前所增持股份因本公司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

转增

８

股股本而新增的股份数量。

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依据承诺，商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均未减持其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商业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将继续严格履行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的承诺。

鉴于本次增持及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商业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５５

，

１０６

，

７４５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９．８２％

。 其中，商

业集团持有

１０１

，

３３５

，

０２３

股，占总股本的

１９．４９％

，商业集团控股子公司山东银座商城股份有

限公司持有

３９

，

０４１

，

６９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７．５１％

，商业集团托管企业山东世界贸易中心持有

４

，

３３７

，

９６６

股，占总股本的

０．８３％

，商业集团控股子公司鲁商物产有限公司持有

８

，

６７３

，

３２７

股，

占总股本的

１．６６８％

，商业集团控制企业山东富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１

，

７１８

，

７３９

股，占总股本

的

０．３３％

。

特此公告。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三日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１８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及控股股东收购

Ｒ１

公司股权完成交割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与控股股东

共同投资收购

Ｒ１

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海胶集团

（新加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加坡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海南省农

垦集团有限公司下属的全资公司海南农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垦集

团”）共同出资收购雅吉国际私人有限公司（

Ｒ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ｔｅ Ｌｔｄ

）（以下

简称“

Ｒ１

公司”）

７５％

的股权，其中农垦集团收购

Ｒ１

公司总股本的

６０％

；新加坡

公司收购

Ｒ１

公司总股本的

１５％

。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海南橡胶关于全资子公

司与控股股东共同投资收购

Ｒ１

公司股权的公告》）

关于新加坡公司收购

Ｒ１

公司

１５％

股权及控股股东收购

Ｒ１

公司

６０％

股权

事宜，公司近期获得了有关政府机构的核准，本次收购已经具备了完成交割

的条件。

新加坡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３０

日完成了收购

Ｒ１

公司

１５％

股权的交割手续，

支付

８

，

６２０

，

８３６

美元。 同时， 农垦集团完成了收购

Ｒ１

公司

６０％

股权的交割手

续，支付

３４

，

４８３

，

３４４

美元。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５

股票简称：中华企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５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华营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为关联交易：否

·交易内容：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征集意向人，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将所持有的上海华营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及

１５

，

９８０

万元债权转让给上

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

８１

，

７１７．２１５

万元。

·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根据公司经营需要，

采用转让上海华营置业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及相关债权的方式来出售所拥有的

上海港国际国客中心

２

号楼及车位，该交易有利于调整公司资产结构，加速回

笼资金，保证公司有序经营。

一、交易概况

上海华营置业有限公司系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与控股子公司上海房地产经

营（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８

，

１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９

，

０５０

万元，占

５０％

股权，上海房地产经营（集团）

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９

，

０５０

万元，占

５０％

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４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转

让上海华营置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董事会同意

公司采用转让上海华营置业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及相关债权的方式来出售其拥

有的上海港国际国客中心

２

号楼及车位，授权公司经营层以评估备案后的价值

为依据确定价格， 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征集意向受让人予以转

让。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上海华营置业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９５

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公司及上海房地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将上海华营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及

１５

，

９８０

万元债权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征集受让意向人予以转让，

挂牌价格

８１

，

７１７．２１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唯一

摘牌人，向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付保证金，被确认为受让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就挂牌标的，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及上海房地产经营（集团）有限

公司签订了产权交易合同，转让价格

８１

，

７１７．２１５

万元。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康桥东路

１

号

３

号楼

２

层

法定代表人：周建成

注册资本：

３３

，

５２８．５７１４

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投资信息咨询，企业策划，

景观设计。 （以上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三、交易标的情况

上海华营置业有限公司系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与控股子公司上海房地产经

营（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８

，

１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人民币

９

，

０５０

万元，占

５０％

股权，上海房地产经营（集团）

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９

，

０５０

万元，占

５０％

股权。 上海华营置业有限公司拥有上

海港国际国客中心

２

号楼及其车位的全部产权。 上海港国际国客中心

２

号楼总

建筑面积为

１６

，

４６３．０５

平方米（不包含车位），楼层数为地上

８

层，地下

１

层。

四、定价情况及付款方式

（一）定价情况

１

、评估机构：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２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３

、评估价值：经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文

号：信资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９５

号】，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上海华营置业有限公司

总资产合计为人民币

９７

，

１６９．５５

万元，负债合计为人民币

４２

，

２４０．１２

万元，标的

企业价值（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

５４

，

９２９．４３

万元；

４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价格：

８１

，

７１７．２１５

万元。

（二）付款方式

１

、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支付首期价款

４０

，

８５８．６０７５

万

元；

２

、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为本次股权转让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后

２０

个工作

日内付清剩余价款

４０

，

８５８．６０７５

万元。

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有利于调整公司资产结构，加速回笼资金，保证公司有序经

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临时决议；

２

、 上海华营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信资评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９５

号】。

特此公告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７３

证券简称 西藏城投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号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９

：

３０

在上海市天目中路

３８０

号北方大厦

２４

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代理人）共

１

名，共计代表股份

３４６

，

８４１

，

６５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０．２５％

。 本次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贤麟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出席本次大会进行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本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记

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对大会各项议案逐项审议并表决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有效表决票数为

３４６

，

８４１

，

６５５

票， 其中同意票数

３４６

，

８４１

，

６５５

票，反对票数

０

票，弃权票数

０

票；同意票数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２

、审议通过了《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利润分配方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

度审计报告》确认，截止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可分配的利润为

６１

，

９６６

，

５６１．０７

元。

２０１１

年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

２０１１

年年末总股本

５７５

，

７０４

，

９９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息

０．３５

元（含税），派息总额为

２０

，

１４９

，

６７４．９３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４１

，

８１６

，

８８６．１４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 也不进行送

红股。

表决结果： 有效表决票数为

３４６

，

８４１

，

６５５

票， 其中同意票数

３４６

，

８４１

，

６５５

票，反对票数

０

票，弃权票数

０

票；同意票数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报

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交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决议， 将续

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报表的审计机构， 并授权

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在

７５

万元

－－８０

万元之间确定其

２０１２

年审计报

酬。

表决结果： 有效表决票数为

３４６

，

８４１

，

６５５

票， 其中同意票数

３４６

，

８４１

，

６５５

票，反对票数

０

票，弃权票数

０

票；同意票数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４

、审议通过了《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有效表决票数为

３４６

，

８４１

，

６５５

票， 其中同意票数

３４６

，

８４１

，

６５５

票，反对票数

０

票，弃权票数

０

票；同意票数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５

、审议通过了《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董事、监事薪酬的

议案》

公司根据自身情况及行业一般水平，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对公司董事、监

事薪酬标准如下：

一、公司外部董事（包括独立董事），在本公司只领取董事津贴，董事津贴

的标准为每人每年人民币

１０

万元（税后）。

二、公司董事长不在上市公司领取津贴，由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市闸北区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另行考核并发放薪酬。

三、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按照其在公司担任高管的职务领取

高管薪酬，不另行领取董事津贴。

四、公司监事长

２０１２

年度津贴为

５

万元（税后）。

五、在公司担任具体职务的监事，按其在公司担任的具体职务领取薪酬，

不另行领取监事津贴。

表决结果： 有效表决票数为

３４６

，

８４１

，

６５５

票， 其中同意票数

３４６

，

８４１

，

６５５

票，反对票数

０

票，弃权票数

０

票；同意票数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６

、审议通过了《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有效表决票数为

３４６

，

８４１

，

６５５

票， 其中同意票数

３４６

，

８４１

，

６５５

票，反对票数

０

票，弃权票数

０

票；同意票数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理人）所持（代

理）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

论意见如下： 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

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１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关于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３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１５

股票简称：小商品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二次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提供网络投票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由于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依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

规定》要求，现再次公告股东大会通知。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

网络投票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周五）；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义乌市福田路

９９

号海洋酒店大会议室；

４

、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

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份通

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具体投票流程详见附件

２

）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增加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关于申请

２０

亿经营性物业贷款的议案；

３

、关于开展市场商户专项委托贷款业务的议案；

４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

１２

亿元的议案；

５

、关于发行中期票据

１２

亿元的议案；

６

、关于解除龚国宏董事职务的议案；

７

、选举增补王春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上述

１

—

７

议案详细情况，请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

海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星期四）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公司股东），或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４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四、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法：

（

１

）法人股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法定代表

人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３

）

ＱＦＩＩ

凭

ＱＦＩＩ

证书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及受托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

（

４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

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５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参加会议时提供原件（信函及传真应

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１６

：

００

前送达公司证券部）；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方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和参加表决（参见附件

１

）。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９

：

００－ １６

：

００

。 逾期不予受理。

３

、登记地点：义乌市福田路

１０５

号海洋商务写字楼

１６

层证券部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

１

）公司地址：浙江省义乌市福田路

１０５

号海洋商务写字楼

（

２

）邮政编码：

３２２０００

（

３

）电话：

０５７９－８５１８２８１２

（

４

）传真：

０５７９－８５１９７７５５

（

５

）联系人：许先生、吴小姐

２

、会议费用：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日

附件１： 授 权 委 托 书

致：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公司（本人）出席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增加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

２

关于申请

２０

亿经营性物业贷款的议案

；

３

关于开展市场商户专项委托贷款业务的议案

；

４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

１２

亿元的议案

；

５

关于发行中期票据

１２

亿元的议案

；

６

关于解除龚国宏董事职务的议案

；

７

选举增补王春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

同意

＂

、

＂

反对

＂

、

＂

弃权

＂

项前的方格内选择一项用

＂ √ ＂

。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

决。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签署日：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附件

２

：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投票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总提案数：

７

个

一、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４１５

小商投票

７

（

总议案数

）

Ａ

股股东

２

、表决方法

（

１

）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７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７

项提案

７３８４１５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２

）分项表决方法：

如需对各事项进行分项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

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增加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暨修

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７３８４１５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关于申请

２０

亿经营性物业贷款的

议案

；

７３８４１５ ２．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关于开展市场商户专项委托贷款

业务的议案

；

７３８４１５ ３．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４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

１２

亿元的议

案

；

７３８４１５ ４．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５

关于发行中期票据

１２

亿元的议案

；

７３８４１５ ５．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６

关于解除龚国宏董事职务的议案

；

７３８４１５ ６．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７

选举增补王春明先生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７３８４１５ ７．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在“申报股数”项填写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二、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公司

Ａ

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

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４１５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

提案《关于增加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４１５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３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

提案《关于增加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４１５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４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

提案《关于增加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４１５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考虑到所需表决的提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

申报价格

９９

元进行投票。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

的投票申报顺序。 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

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３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

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

的，按照弃权计算。


